关于公示泽普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泽普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泽市监处罚〔2026〕1号
当事人： 泽普县新美亿加连锁超市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653124MA＊＊＊                                  住所（住址）：新疆喀什地区泽普县南疆明珠商业广场一区二层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章＊＊                
身份证件号码：422429＊＊＊                                    
[bookmark: _GoBack]2025年12月1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对泽普县新美亿加连锁超市销售的好天贞露哈密瓜味(配制酒)进行抽样检验。2025年12月25日我局收到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出具的编号为：NO：AH2025-GZJ-06691的检验报告，检验结果显示酒精度项目不符合产品明示，Q/CZH 0001S-2023《配制酒》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检验结果酒精度项目不符合产品明示，计量单位：%vol，标准指标:12.5~14.5，实测值为11.3。2025年12月26日经向当事人送达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和检验报告（编号为NO：AH2025-GZJ-06691）同时一并告知了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及申请复检的时限，当事人经理章＊＊签收了检验报告书及通知书，对抽检结果无异议。执法人员于2026年1月9日经局领导批准开展立案调查。
2025年12月26日经现场检查发现，现场查看泽普县新美亿加连锁超市的采购收货单（单号：PI002508214008）和送货单（NO:7139890），供应商喀什自采白酒（收货单上供货商的名称），购进数量1件，1件10瓶，共10瓶，进价50元/件，总购进额50元。经询问，当事人陈述涉案好天贞露哈密瓜味（配制酒）是2025年8月21日购进的。当事人的陈述与现场检查发现情况一致。2025年12月14日，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抽检好天贞露哈密瓜味（配制酒）购买了6瓶，共计58.8元，3瓶好天贞露哈密瓜味（配制酒）已销售完毕，销售总额29.4元，库存1瓶；有销售记录，但是记录单上看不出来谁买的，无法召回。执法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对涉案好天贞露哈密瓜味（配制酒）（详见《财物清单》：泽市监强制单〔2025〕39号）采取了扣押措施，同时现场向当事人下达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泽市监强制〔2025〕39号）。
当事人现场提供了采购收货单和该批次好天贞露哈密瓜味（配制酒）的进货单、及该批次好天贞露哈密瓜味（配制酒）的出厂检验报告单，但未能供货商的营业执照。
经查，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出具的编号为：NO：AH2025-GZJ-06691的检验报告，检验项目为酒精度,甲醇,氰化物(以 HCN 计)等 16 项。检验结果显示酒精度项目不符合产品明示，Q/CZH 0001S-2023《配制酒》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当事人收到检验报告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申请复检，办案人员认定当事人的行为涉嫌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规定的食品（好天贞露哈密瓜味（配制酒））。
当事人于2025年8月18日总购进了10瓶，进价5元/每瓶，从喀什自采白酒购进的，销售价9.8元/瓶，上述涉案好天贞露哈密瓜味（配制酒）货值金额为9.8元/每瓶*10瓶=98元，办案人员认定当事人销售涉案好天贞露哈密瓜味（配制酒）的违法所得为9.8元/每瓶*9瓶=88.2元。
因在现场检查时，当事人陈述供货商是喀什的一家公司，仅提供了供货商的送货单，但未能提供供货商的营业执照、身份证件证明。因此办案人员认定当事人未完全履行进货查验。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及经营者艾＊＊《居民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1份。
2.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1份。
3.《泽普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笔录》1份。
4.《检验报告》（编号为：NO：AH2025-GZJ-06691）1份。
5.《泽普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不合格食品检验报告送达回执》1份。
6.《泽普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询问笔录》1份。
7.章＊＊《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
8.授权委托书一份。
9.采购收货单及进货单。
10.整改报告1份。
2026年2月11日，本局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泽市监罚告〔2026〕1号《泽普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当事人在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陈述、申辩。
本局认为，当事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生产经营者对其提供的标签、说明书的内容负责。”；当事人涉嫌构成经营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规定的食品（好天贞露哈密瓜味（配制酒））的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二）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因涉案好天贞露哈密瓜味（配制酒）货值金额为98元，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5年版）》第十一章第一节第二十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货值金额不满 3000元的；（2）有其他从轻情形的。”的规定当事人有从轻处罚的情形。
当事人在本案中能积极配合办案人员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销售对象较少，且未收到销售不合格好天贞露哈密瓜味（配制酒）后消费者反映的不良情况，违法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性较小，通过整改报告发现当事人已认识到涉嫌违法行为带来的危害并承诺加强食品进货查验制度的落实，主观态度较为积极。涉案好天贞露哈密瓜味（配制酒）货值金额为98元，违法所得为88.2元，销售对象较少，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九条第四项、第七项、第十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行政处罚：（四）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七）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十）涉案货值金额、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较少的；”的规定当事人有从轻处罚的情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八条第八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减轻行政处罚：（八）当事人有两项以上从轻行政处罚情节的；”的规定。结合教育与处罚相结合、过罚相当、综合裁量原则综合考虑，办案人员认为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存在减轻行政处罚的情节，建议减轻行政处罚。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1）罚款5100元；
（2）没收违法所得88.2元；
（3）没收检验不合格的好天贞露哈密瓜味（配制酒）1瓶。
以上罚没款合计以上罚没款合计5188.2元（大写伍仟壹佰捌拾捌元贰角）。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泽普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泽普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泽普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章)
2026年2月26日
